
所羅門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度企業社會責任 

項  目 說  明 

設置推動企業社會

責任兼職單位 

本公司內部由人資部、總務部及經管部兼辦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活動，並每年定期

或不定期向董事會報告相關計畫及執行成效。 

A.教育訓練：含誠信經 營法規遵行、會計制度、專業技術、內部控制及讀書會等相關

課程計 271 人次，合計 199.5 小時 

B.法遵宣達：法務部推動全體同仁之宣導教育，彙整誠信經營守則及內部重大資訊處

理重要規範，宣導同仁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 

C.溝通管道：員工可透過多重暢通管道與各管理階層及人力資源部反應，並於網站、

年報等對外文件及法人說明會等對外活動說明。 

D.檢舉制度與檢舉人保護：於「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訂有具體檢舉制度，積極防範不誠信行為，鼓勵內部及外部人

員檢 舉不誠信行為或不當行為，指派法務單位為檢舉受理專責單位，受理同仁涉有不

誠信行為之檢舉，官網利害關係人專區提供員工、股東、利害 關係人及外部人有效之

溝通方式，並建立檢舉人保護制度，對於檢舉人身分及內容均確 實保密，承諾保護檢

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 

108 年度企業社會責任辦理：  

一、發票捐助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二、舉辦「聖誕福音午會」：地瓜愛心媽媽+浸信會仁愛堂詩歌唱頌+創世基金會義賣活

動，集團所有同仁參與。 

三、捐贈活動：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中心生活重建訓練經費 

109 年度預計企業社會責任辦理：捐血活動；募款活動；社區關懷等活動。 

過去兩年二氧化碳

或其他溫室氣體年

排放量 

107 年度碳排放量：448 公噸 

108 年度碳排放量：412 公噸 

107/108 年度生活廢棄物：18 公噸 

制定節能減碳、溫

室氣體減量、減少

用水或其他廢棄物

管理政策 

本公司制定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如下： 

一、水資源的節流方面：全面使用省水設施以減少水資源的浪費及耗用，如裝設感應

式水龍頭、小便斗沖水器及省水馬桶等，年可節省約 20%的水量。 

二、冷氣空調節電方面：加強冷氣空調的使用控管(如與台電配合裝設冰水主機節電時

間控制器以及調整冷氣溫度設定 26 度)，並規劃增設冷氣空調相關設備之變頻設備，

年可節省約 30%~35%的電量(碳排放量)。 

三、照明設備節電方面：加強照明設備的使用控管(如午休熄燈、廁所走道減量照明及

隨手關燈等)，全面汰換傳統 T8 燈管改為 LED 燈，年節省 10%~15%的電量(碳排放

量)。 

四、垃圾分類回收方面：設置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桶，做好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再利

用，以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 

五、上列策略及做法，會不定期透過會議及內部雙月刊方式，向全體同仁宣導並落實

執行之。 

依公司產業特性建 本公司之產業特性為產品服務性質為主，其營運活動對環境所造成之影響，主要為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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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適之環境管理

制度 

公營運場所之水、電的耗用及垃圾量的產生等，故針對這些的方面已建立合適之環境

管理制度(如水資源節流、空調冷氣及照明節電，以及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等)。 

是否獲得 ISO 

14001 或類似之環

境管理系統驗證 

本公司產業特性不適用 ISO14001。 

公司各項員工福利

措施、退休制度與

其實施情形 

一、人才招募： 

本公司招募甄選員工 ，乃透過公開遴選的程序，唯才是用並適才適所，我們深信

“找對人才，才能解決問題”。優秀的專業人才是帶領企業創造績效與價值的關鍵，

聘僱及留住優秀人才是所羅門公司人力資源策略目標之一。 

二、員工進修訓練與發展： 

提供持續學習發展的工作環境，使員工發揮所長並勝任工作，我們規劃有系統及針

對不同職類的員工提供核心、管理職能及專業的內部或外部訓練課程，對於新進員

工也同時安排在職訓練及學長姐制度以利快速進入狀況。藉由教育訓練課程持續達

成組織所交付的任務目標，不斷創造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摘錄「員工教育訓練辦法」如下： 

(1)願景：培養高績效人才，以創造價值推動組織之快速成長。 

(2)使命：透過企業內外資源之整合，有計劃的培育現在和未來所需的人才。 

(3)範圍：凡本公司所屬員工均適用之。 

(4)權責： 

a.教育訓練中心：統籌教育訓練政策體系之擬定、年度計劃之訂定、預算之編制

及管理、課程之規劃、執行與評估，教育訓練相關資源的管理與應運用，內部講

師培育與管理暨專門技術檢定之協辦，等相關教育訓練事宜。 

b.用人單位：負責提報各單位之訓練需求、擔負職場內教育訓練(OJT)之責任並為

組織發展積極培育單位內優秀接班人。 

(5)教育訓練體系－依其性質，分為三大部份： 

a.集中訓練(OFF JT)：係指需暫離工作崗位所接受之教育訓練。 

b.職場訓練(O.J.T.)：係指在工作場所內，由主管或指定之輔導員對員工之工作指

導。 

c.自我發展(S.D.)：係指利用下班時間，依公司及員工雙方面發展需求所訂定之課

程或活動，並由公司鼓勵舉辦者。 

(6)教育訓練作業－依其辦理方式，分為三大類： 

a.內部訓練：為公司自行規劃辦理之教育訓練。 

b.派外訓練：為有效運用外部訓練資源，並彌補內部訓練之不足，得申請參加外

部訓練所辦理之教育訓練課程，即為派外訓練。 

c.委外代訓：為有效運用外部訓練資源，並彌補內部訓練之不足，得委外部訓練

機構代為規劃並辦理之教育訓練課程，即為委外代訓。 

三、員工福利： 

(1)退休金： 

A.確定提撥計畫 

對於確定提撥計畫，係依權責發生基礎將應提撥之退休基金數額認列為當期

之退休金成本。預付提撥金於可退還現金或減少未來給付之範圍內認列為資

產。 

B.確定福利計畫 

a.確定福利計畫下之淨義務係以員工當期或過去服務所賺得之未來福利金額折

現計算，並以資產負債表日之確定福利義務現值減除計畫資產之公允價值

及未認列之前期服務成本。確定福利淨義務每年由精算師採用預計單位福

利法計算，折現率則參考資產負債表日與確定福利計畫之貨幣及期間一致

之政府公債之市場殖利率。 

b.確定福利計畫產生之精算損益係於發生當期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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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前期服務成本屬立即既得者，則相關費用立即認列為損益；非屬立即既得

者，則以直線法於平均既得期間認列為損益。 

(2)離職福利： 

離職福利係於正常退休日前終止對員工之聘僱或當員工自願接受資遣而支付之

福利。本集團係於做出明確承諾，備具詳細之正式終止聘雇計畫，且該計畫沒

有撤銷之實際可能性時，始認列費用。如係為了鼓勵自願資遣而提供之離職福

利，係於員工很有可能接受該提議且接受人數可合理估計時，始認列費用。在

超過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支付之福利應予以折現。 

(3)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 

員工分紅及董監事酬勞係於具法律或推定義務且金額可合理估計時，認列為費

用及負債。嗣後股東會決議實際配發金額與估列金額有差異時，則按會計估計

變動處理。另，本集團係以財務報告年度之次年度股東會決議日前一日之每股

公允價值，並考慮除權除息影響後之金額，計算股票紅利之股數。 

(4)職工福利金制度： 

依職工福利委員會規定，員工每月按薪(工)資比例提撥千分之五作為年度運作基

金，用以建立職工福利金補助與福委會活動項目使用。 

(5)其他企業福利項目： 

A.基本保障：依法提報勞保、健保、退休金等制度，並替每位員工加保團險，保

障勞工權益。 

B.節慶禮金：提供勞動節、端午節、中秋節、年終獎金等節慶禮金。 

C.福委會：不定期安排國內旅遊、舉辦廠商特惠活動，並提供婚喪喜慶、生育補

助、傷病住院慰問等福利補助金。 

D.休閒度假：本集團為統一健康世界簽約會員，員工可享有住宿房價、用餐費用

之會員價。 

E.健康檢查：依據相關勞動法令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及提供年度健康

檢查，以利定期追蹤。 

F.社團活動：員工可申請建立或參加多種社團活動，促進同仁間交流互動。 

G.托育安親：本集團與與何嘉仁國際文教團隊簽約，提供幼兒園與國小生安親班

學費折抵，適用全國各分點。 

H.薪轉戶優惠：每月可享有 10 次跨行提款或轉帳免手續費優惠。 

四、勞資協議： 

本公司勞資雙方協議均以勞基法規定並配合公司人力資源管理制度規章，於員工進

入公司服務時規範之。因應相關勞動法規修正、基本工資為 23,100 元，及勞工保險

普通事故保險費率調為 11%，將依法規規範調整相應制度以符合法規規範。 

員工工作環境與人

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本公司提供員工舒適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如有提供員工休息區、閱覽室、藝文畫

廊、辦公場所盆栽擺放、戶外庭園造景等。每年並為全體同仁投保團險、員工健康檢

查以及安全衛生訓練。另外，各辦公場所定期辦理公安消防檢查、環境清潔消毒作

業、水塔及飲水機清洗作業、支持政府無煙之職場政策等等。並透過福委會定期辦理

各種活動，平衡員工身心。 

公司舉辦誠信經營

之內、外部之教育

訓練情形 

108 年度舉辦與誠信經營議題相關之內、外部教育訓練（含誠信經 營法規遵行、會計

制度、專業技術、內部控制及讀書會等相關課程）計 271 人次，合計 199.5 小時。 

 

 

 



所羅門董事會多元化政策與落實情形說明： 

一、法條：所羅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 

第    3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

化，並依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

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

專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

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二、落實情形： 

 項目 

 

 

 

姓名 

性 

別 

營運判

斷能力 

會計及

財務分

析能力 

經營管

理能力 

危機處

理能力 

產 

業 

知 

識 

國 

際 

市 

場 

觀 

領 

導 

能 

力 

決 

策 

能 

力 

陳政隆 男         

陳呂素玉 女         

陳健三 男         

王韋中 男         

郭才坤 男         

鄞伯仁 男         

翁慶昌 男         

 

 


